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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必要性及政策完善。研究表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

性别不平等是家暴发生的重要背景，全球约35%的女性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反映出性别差异。《反家

庭暴力法》的实施是中国法律体系的进步，但仍面临公众意识不足、法律知识普及不够和执法力度不均

等挑战。本文建议加强法律宣传、提升执法力度，并从改变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入手预防家暴。法律的长

远影响体现在提高公众对家暴问题的认识、推动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以及重塑社会性别角色。未来政

策完善的方向应聚焦于深入实施《反家庭暴力法》、融合社会性别视角、引入性别平等教育和家庭暴力

预防课程，以及构建高效的法律执行和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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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policy improvement of “Anti-Domestic Violence Law”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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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 Research shows that gender role stereotypes and gender inequal-
ity are important contexts for the occurre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out 35% of women glob-
ally have experienced physical or sexual violence, reflecting gender differences.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Anti-Domestic Violence Law” is a step forward for China’s legal system, but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from a lack of public awareness, widespread legal knowledge and unequal enforce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strengthening legal publicity, improving law enforcement, and starting from 
changing gender role stereotypes to prevent domestic violence.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law is 
reflected in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domestic violence,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reshap-
ing gender roles in society.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should focus on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Domestic Violence Law”,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perspec-
tives, the introduc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nd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cour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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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是中国法律体系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它标志着国家对家庭暴力

问题的重视和对受害者权益保护的承诺。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年约有 25%的家庭存在家庭

暴力现象，其中 90%的受害者为妇女和儿童。这一数据凸显了家庭暴力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也揭示了

社会性别视角在家庭暴力问题中的重要性。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更对其心理健康造成

长期的负面影响。《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1]，为受害者提供了法律援助和保护措施，如紧急保护令等，

有效提升了受害者寻求帮助的途径和安全感。然而，法律的实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1]，包括公众意识的

不足、法律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以及执法力度的不均衡等问题。因此，未来政策的完善需要在加强法律宣

传、提升法律执行力度等方面下功夫，以确保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保护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为理解和应对家庭暴力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性别

不平等是家庭暴力发生的重要社会文化背景。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全球范围内约有 35%的女性经历

过身体或性暴力，而男性受害者比例则相对较低。这种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角

色的期望和规范。例如，男性被期望展现力量和控制，而女性则被期望顺从和照顾他人，这些期望在家庭

关系中可能导致权力失衡，进而引发暴力行为。社会性别理论强调，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

通过社会化过程不断被复制和强化。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家庭暴力的根源，并

为《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例如，通过分析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性别动力学，可以揭

示男性施暴者如何利用社会性别规范来维持对女性的控制。同时，这一视角也强调了法律在改变性别不平

等结构中的作用，如通过法律教育和宣传，挑战和改变那些支持家庭暴力的社会性别规范。 

2. 社会性别视角下《反家庭暴力法》的价值意蕴 

2.1. 促进性别平等 

《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为性别平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它明确指出，无论性别，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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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同等的保护，这有助于消除法律上的性别歧视[2]。在许多社会和文化中，

女性往往在家庭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反家庭暴力法》通过为女性提供特别的保护措施，如保护令、

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有助于减少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权力差异。性别不平等常常是家庭暴力的根源之

一，《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禁止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身体、心理和性暴力，从而直接打击了性别不

平等的社会现象。该法律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识，改变那些可能导致家庭暴力的传统

性别角色刻板印象[3]，促进社会对男女角色的重新定义。 
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反家庭暴力法》[4]进行必要性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文

化观念是导致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有效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必须从改变性别角色的刻板印

象入手，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变革。 

2.2. 实现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首先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家庭暴力法》为所有家庭成员提供了平等的保护，无

论性别、年龄、种族、文化背景或社会地位，都享有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反家庭暴力法》适用于所有

家庭，确保了法律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这意味着无论受害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能获得法律的

保护，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在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往往更为脆弱[5]。
《反家庭暴力法》特别强调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保护，确保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明确界定家庭

暴力行为并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反家庭暴力法》既起到了预防作用，也对施暴者进行了惩治。这种

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 

3.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3.1. 法律执行不力 

《反家庭暴力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首先由于地域差异，一些地区可能缺乏足够的执法

资源，包括资金、人员和专业培训，导致无法有效地执行法律。其次执法人员可能对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和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不够积极主动。再次，法律程序可能过于复杂，

导致受害者在寻求法律保护时感到困惑和无助，从而放弃追求法律救济。最后，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往往

需要多个部门的合作，如警察、法院、社会福利机构等。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机制，

可能会影响法律的执行效果。这些因素环环相扣，导致《反家庭暴力法》在实施过程中受阻，我们要进

一步提升法律的实施效果，提高执法部门的专业能力和执法效率，确保法律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反家庭暴力法》执行不力还体现在司法判决标准不一致、社会和文化障碍，如家庭暴力被视为私

事的观念；受害者缺乏法律知识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加强法律教育、提高执法专业性、简化

法律程序、增强跨部门协作来解决。 

3.2. 社会支持系统不足 

法律的运行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反家庭暴力法》的社会支持系统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援助资源有限。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法律援助机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所有受害者的需

求，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法律援助资源更为稀缺。2) 心理咨询服务不足。社会系统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

服务，使得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后难以获得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可能会对受害者带来二次伤

害。3) 社会服务协调不力。不同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可能

遇到信息不畅和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4) 社区支持网络薄弱。社区层面缺乏有效的支持网络，如邻里互

助、社区教育和社区监督等，这使得受害者难以在社区内获得必要的支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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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反家庭暴力法》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还体现在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庇护所等关键服务的

短缺[6]，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资源匮乏，社区支持网络薄弱，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受害者难以获

得连贯有效的帮助，教育和培训资源不足，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应对能力有限。经济支持和就业援

助不足，使得受害者在逃离暴力后重建生活困难重重。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加强服务体系

建设、提高公众意识和完善政策执行来解决。 

3.3. 法律宣传和教育力度不足 

宣传教育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占有很大作用，而宣传教育不足有以下原因：首先在学校教育中，缺乏

关于家庭暴力和《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内容学习，也缺乏系统化的宣传教育体系，包括教育内容的设

计、教育方式的创新、教育效果的评估等，影响了宣传教育的有效性，也使得公众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不足。其次是专业人才缺乏，进行《反家庭暴力法》宣传教育需要专业的法律和社会工作人员，但在一

些地区，这类专业人才相对缺乏，影响了宣传和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最后公众认知度低及媒体关注度不

足，由于长期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度较低，导致宣传和

教育工作难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此同时，媒体在宣传《反家庭暴力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
但可能由于新闻价值判断、资源分配等因素，导致相关报道和宣传不足。 

4. 社会性别视角下《反家庭暴力法》的纾解之策 

4.1. 提升法律执行力度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提升《反家庭暴力法》的执行力度是确保法律效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根据

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尽管《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数量有所上升，但法律的

执行力度仍需加强[1]。例如，一些地区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存在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

导致受害者权益保护不够充分。因此，提升法律执行力度，首先需要加强执法部门的专业培训，确保执

法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敏感性和专业性，从而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其次，提升法律执行力度还应强化跨部门合作机制[8]，如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民政部门和妇女组

织等应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共同打击家庭暴力行为。例如，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如美国的

“家庭暴力干预项目”，通过多部门合作，为受害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此外，通过建立家庭暴

力案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可以有效缩短案件处理时间，提高法律的威慑力。 
最后，提升法律执行力度还需要加大法律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公众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和对《反

家庭暴力法》的了解。通过媒体、社区、学校等渠道，普及家庭暴力的危害和法律知识，倡导性别平等的

社会价值观，从而在社会层面形成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共识。 

4.2. 构建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 

《反家庭暴力法》的顺利实施，需要各机构共同努力，加强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来确保受害者能

够获得全面且有效的支持。其中包括 1) 增加资金投入，政府应增加对反家庭暴力项目的财政预算，确保

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和运营。2) 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如警察、

法院、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以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全面的帮助。3) 提供

专业培训，为执法人员、医疗人员、社会工作者等提供专业的家庭暴力识别和处理培训，提高他们的专

业能力。4) 增强法律援助服务，扩大法律援助服务的覆盖范围，降低受害者获取法律援助的门槛，确保

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法律支持。5) 鼓励社区参与[6]，动员社区资源，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反家庭暴力的

行动中来，形成社区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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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需在增强公众意识和媒体宣传、完善心理咨询服务、支持受害

者重返社会、加强儿童保护等方面加强。此外，还需制定持续宣传策略，鼓励社区参与，优化政策执行，

并建立评估反馈机制以持续改进服务。这些措施旨在为受害者提供全面保护，促进其社会康复。 

4.3. 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 

为强化《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教育，需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首先，政府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

宣传和教育作为重要工作，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其次，为宣传和教育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

持，确保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且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9]，
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公众意识。再次，在学校、社区和工作场所开展《反家庭暴力法》的教育培训，提

高公众的法律意识。最后对执法人员、法官、律师、医生、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等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他们

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专业能力。此外，还应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应对纳入学校教育课程，从儿童和

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这些措施旨在构建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氛围，保护受害者

权益。 

5. 结论与展望 

5.1. 《反家庭暴力法》的长远影响 

《反家庭暴力法》自实施以来，对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暴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该法

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在保护受害者权益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尤其是对女性受害者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

律保障[4]。同时，法律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工作也提高了公众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促进了性别平等观

念的传播。例如，通过社区讲座、媒体宣传等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是

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解决。 
然而，法律的长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数据的下降上，更在于它对社会性别角色的重塑。《反家庭暴力

法》的实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结构，推动了性别平等的进程。例如，法律强调了

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有助于打破传统上对女性的刻板印象[10]，鼓励男性参

与到家务和育儿中来，从而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此外，法律还鼓励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支持服务，如心

理咨询、法律援助等，为受害者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这不仅有助于受害者重建生活，也对预防和减少家

庭暴力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5.2. 对未来政策完善的展望 

展望未来，政策完善的方向应聚焦于《反家庭暴力法》的深入实施与社会性别视角的进一步融合。

首先，应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家庭暴力案件的类型、频率和受害者特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以便制定更

为精准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例如，根据美国国家家庭暴力热线的统计数据[11]，每年有超过 1200 万的美

国人遭受家庭暴力，这一数据强调了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其次，政策制定者应借鉴

国际经验，应结合中国国情，推动法律与社会服务的无缝对接。此外，通过引入性别平等教育和家庭暴

力预防课程到学校和社区，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从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最后，

政策的完善还应包括对法律执行机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法律不仅在纸面上得到尊重，而且在实践

中得到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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